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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2026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及省市驻环有关单位：

《2026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实施方案》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11日

2026年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实施方案
2026年3月12日是第48个中国植树节，也是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民义务植树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扎实推进“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绿满陇原”行动，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以改善城乡人居环境为目标，全面保护绿化成果、持续增加绿化总量、着力提升绿化质量，努力建设“村美、业兴、家富、人和”的生态宜居家园，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增绿就是增优势，植树就是植未来”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扩绿、兴绿、护绿并举。以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开展45周年为契机，紧扣“三北”工程攻坚战和“绿满陇原”行动，创新尽责形式，推广“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引导全社会爱绿、植绿、护绿、兴绿，为建设生态宜居家园贡献力量。
二、时间地点

本次活动从2026年3月12日（植树节）开始，至4月上旬结束。集中植树时间由县自然资源局统筹确定后另行通知，地点统一安排在规划的县直机关义务植树点；各乡镇自行组织的植树活动可结合辖区实际灵活安排；企业、社区及农村居民可结合生产生活实际，在上述时段内自主安排。
三、参加范围

（一）乡镇。由各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原则上为11至60周岁的男性公民和11至55周岁的女性公民，包括所有干部职工和农村劳动力，除丧失劳动能力者外均应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①乡镇机关单位义务植树。围绕乡镇驻地、村部面山、新农村周围、公路沿线等公共场所，每乡镇至少新建200亩以上义务植树点1处。②农村居民义务植树。宣传动员广大干部职工和群众围庄就近，利用现有苗木和技术优势，针对小地块、微地形见缝插绿，围绕“四旁”大力栽植风景树、生态树和经济树，自主开展形式多样的乡村绿化美化活动，每人完成3—5棵植树任务，义务植树尽责率达到95%以上。
（二）机关单位。由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县直及省市驻环单位、全县各机关单位、学校医院等，在规划的县直机关义务植树点，采取划片包干、挂牌绿化的方式集中开展植树活动。各单位要抓好本单位庭院、校园、院区内部的绿化美化工作。倡导全县干部职工利用清明节回乡祭祖之机，就近参与义务植树，每人完成10株植树任务。
（三）企业社区。由县石化办、县工信局等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协调石油井场、煤矿、新能源、砖瓦商砼等企业围绕生产驻地开展义务植树活动。各街道社区、小区物业要广泛发动居民、住户参加植树种草养花活动，抓好小区内院落、阳台绿化，改善居住环境。
四、栽植标准

（一）苗木种类。各乡镇应坚持因地制宜、适地适树原则，优先选用乡土树种和良种壮苗，积极消化县域内占用基本农田苗圃的存量苗木；县直及省市驻环单位栽植所需苗木由县上统一协调调运至指定植树区域。对往年栽植密度不达标或林木死亡的地块，要及时进行补植补造。
（二）栽植要求。各乡镇要严格把控从起苗到栽植的时间，原则上控制在2天以内，做到随起、随运、随栽。油松、侧柏、云杉等苗木起苗时必须带土球或营养杯，搬运过程中要轻拿轻放，避免损伤苗体、散落土球。县直单位植树点栽植时不得弄散营养杯或土球，将苗木轻放入穴，扶正、深栽，用工具捣实，穴面覆土耱光并整理成内低外高呈“漏斗状”的树盘，确保栽植一株、成活一株。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各单位主要领导要率先垂范，亲自安排部署义务植树活动，迅速掀起植树热潮。县直各部门要指定专人负责，动员全体在家职工积极参与。各乡镇要把全民义务植树作为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来抓，助推本区域大规模国土绿化工程顺利实施。

（二）多渠道筹措资金。积极推广“互联网+全民义务植树”模式，各组织单位可通过登录全民义务植树网发布活动筹措资金，也可通过线下动员等方式拓展资金筹措渠道。县直机关单位义务植树所需经费申请县级财政列支。各乡镇要动员区域内企业等社会投资，广泛发动群众采取捐资捐物、投工投劳等形式，参与义务植树活动，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三）强化宣传推动。各乡镇要切实加强宣传引导，抓住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全国生态日、全民义务植树决议日等重要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推广特色经验和成功典范，探索全民共建共享机制，宣传引导社会各界资本投入造林绿化事业，鼓励企业、合作社及个体工商户开展以森林康养、观光旅游等经营为目的的绿化美化，努力形成全社会支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的强大合力。

（四）抓好责任落实。为营造活动氛围，各单位可携带简朴标识，明确植树责任区域，务必厉行节约，避免铺张浪费和形式主义。要重视栽植环节，严格按技术规范操作，严把质量关，坚决杜绝粗制滥造和搞形式、走过场现象，确保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县上将组织督查指导组进行巡回检查，对不符合要求的坚决予以返工，直到达标为止。

（五）及时报送成果。各乡镇义务植树活动结束后，要认真填写《2026年春季义务植树统计表》，连同现场活动照片、成效照片一并报送县自然资源局（联系人：宋苗苗，电话：18919259070）。

附件：2026年春季义务植树统计表

抄送：县委办，人大办，政协办。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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